淡江大學97學年度姊妹校交換留學生
第2次聯合甄選作業辦法
	
	姊妹校名
	名額
	語文
	甄選對象
	備考（特殊說明）

	姐妹校
	美國大學
	1
	英文
	大學生
	托福550分

	
	韓國慶熙大學
	2
	英文
	大學生
	

	
	日本電氣通信大學
	5
	英文
	大學生、研究生
	1. 該校JUSST Program，針對具工學電子、資訊與傳播背景之學生申請。

2. 本校至多可推薦5名，但
   錄取與否由該校決定。
3. 托福550分。
4. 該校須自付宿舍費用。

	
	日本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
	1
	英文
	大學生
	1. 托福550分或IELTS6.0
2. 須負擔宿舍費用

	
	日本國際教養大學
	2
	英文
	大學生
	1. 托福500分

2. 須負擔宿舍費用

	
	日本長崎大學
	3
	英文
	大學生
	托福500分。
(該校NISP Program)

	
	法國巴黎第四大學
	5
	法文
	大學生、碩士生博士生
	大學生及碩士生共5名

博士生：個案申請、不須經國交處口試

	
	比利時達文西高等學院
	1
	法文
	研究生
	該校提供獎學金

3000歐元 (300歐元/月)

	
	德國科隆大學
	1
	德文
	大學生
	

	
	德國波昂大學
	2
	德文
	大學生、研究生
	

	
	合計：10校
	23名
	

	報  名  條  件
	1. 本校大學部二年級、研究所一年級在學學生。
2.大學部學生在校學業成績平均75分以上，研究生在校歷年學業成績平均80分以上（研究所一年級學生請加附大學四年成績單），並經所屬系、所、院初選通過並推薦者。

3.語言能力經推薦或檢定合格者：

（1）詳各校特別規定。如無特別規定，則其他欲赴使用英語研習之姊妹校或使用其他特種語文之姊妹校者，應檢附托福500分以上，或其他語言測驗（如IELTS）機構相當之語言能力檢定成績證明資料。暫未取得語言能力檢定證明者，同意先以報名資料中之兩位授課老師推薦函（含推薦語言能力）暫代，唯獲錄取者須於四月底前取得並補送語言能力檢定證明，否則錄取資格將予取消，並由資格符合之備取生依序遞補。

（2）外語學院各系學生欲赴其原研習語文國家姊妹校者，其語言能力由所屬系、院初選審核及決定是否推薦參加甄試─可免附語言檢定證明。

4.身心健康，足堪出國留學者。為顧及學生在當地留學時安全，請家長與學生主動配   合告知有無曾經受身心重大疾病之就診紀錄。
5. 報名者若於報考前已知其簽證有問題以致無法出國交換留學，本處不予接受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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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申請人資格須先經所屬系所、學院初審合格及推薦後，持相關表件書面資料送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報名參加甄(口)試作業。

2.報名應備資料：報名表、本校中文歷年成績單正本、語文能力證明文件、授課老師推薦函兩件（英文或研習國語文）、中文及研習國語文自傳、中文及研習國語
文研習計畫書、保證書及其他相關有助甄試資格審查之證明文件資料影本（可縮印使用；正本備查）；資料不超過15頁，並請統一以A4格式製作（成績單及語言能力證明可用原格式），依序整理，不必裝訂，以單層L型塑膠講義套送件。

3.報名時間： 97 年3月5日至3月17日(星期一)下午5時止。
4.甄(口)試預定於3月21日實施；甄試地點另行公告。

5.甄試成績計算：以書面資料審查與口試成績合併計算。甄試平均成績未達70分者，不予錄取。
6.甄(口)試使用語言：英文組以英文為口試語言，惟欲赴日本姐妹校之報考者，另加日語口試；法文組以法文及英文為口試語言；德文組以德文及英文為口試語言。
7.錄取方式：英、法、德語3組各依甄試成績順序錄取。正取生因故出缺時，由備取生依序遞補之。

8.甄選結果於甄試後3週內公告。

9.相關姊妹校資訊，請逕入本校各姊妹校網站閱覽。

	錄取名額
	正取：如上頁首欄各姊妹校提供之名額。

合計：10校23名。
備取：若干名。(正取生因故出缺時，由備取生依序遞補)

	期間

留學
	2008年9月─2009年6月 (97學年度)

	相關權益及義務
	1.獲錄取為交換生者，應於2週內補送醫院體檢合格證明，及以研習國語文撰寫之個人簡歷各1份。

2. 獲錄取者，須盡速重新繳交完整之英文在校成績單。

3. 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為交換生聯繫、寄發薦送資料，協助取得姊妹校入學許可。因故未獲姊妹校核發入學許可者，註銷其交換生資格。交換生須自行完成護照、簽證、住宿及選課申請等事宜，並依據姊妹校開學狀況自行決定、安排前往行程；如有困難，必要時可請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在權責範圍內提供協助。

4.交換留學期間須在本校繳交全額學雜費，並註冊。在接待學校免繳學雜費。

5.須能自行負擔往返機票及在接待學校之食、宿、交通等生活相關費用。

6.交換生出國前應與所屬系、所充分溝通學分抵免事宜。返國後學分之抵免，悉依各所屬系、所規定辦理。

7.交換生於出國前應先購買自出國日起至加入當地國民保險前之海外醫療及意外保險，並將保險單影印一份送交國交處存檔備查。 
8.役男出國前由本校函請各相關縣市兵役單位辦理役男出國手續。役男應於出國前持核准公函及護照，前往兵役單位加蓋出境核准章，並應依規定期限返國。

9.交換生應主動協助及輔導後期準交換生學弟、妹之留學準備，提供必要之資料，資訊。回國後繳交留學報告書，並有義務參加於次年舉辦之交換生返校檢討會及在交換生留學說明會中提供個人留學經驗心得報告。適時擔任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義工，及提供留學國姊妹校外籍交換生初到校時之生活適應等協助。 

10.一經錄取，非因不可抗拒之人身重大變故，不得以任何理由放棄或中退本校交換留學生之資格。無故退出造成兩校間交流作業困擾者，依相關校規議處。


	
	11.相關權利義務，悉依本校與各相關姊妹校簽定之協議書內容為準。協議書中如有未盡事宜，經兩校再協議、變更者，則以新協議或變更之內容為準。

12.與姊妹校之交換學生作業，如經對方要求或其他特殊因素，必須變動原交換計畫內容時，得由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告知已獲錄取之交換學生，或與之洽商變更留學計畫事宜。


· 1.其餘相關資料、表件請逕入本處網站詳閱： http://www2.tku.edu.tw/~oieie/
2.有問題歡迎前來本處辦公室（FL501）洽詢；承辦人：李靜宜、紀淑珍，校內分機2002，2003；專線2629-6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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